
广元市自然资源局
关于《<广元市袁家坝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塔山湾地区部分地块规划调整方案》的公示

拟调整地块位置示意图 调整背景：
本次调整区域位于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塔山湾地区。根据《广元市袁家坝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用地性质主要为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等，少部分为商业

服务业设施用地、中小学用地等。该规划于2011年经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较好的指导了该

区域的建设规划工作，但在建设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城市建设发展方向已发生较大变化，

原控规已不能满足该区域发展的新要求，亟待进一步优化调整。

公告情况说明：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等要求，对《<广元市袁家坝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塔山湾地区部分地块规划调整方案》

进行公示。
二、本规划依据已批准的《广元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广元市袁家坝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相关专业专项规划及相关法规政策等制

定。图中未注明的其他控制要求，按《广元市袁家坝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广元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4版）》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需进一步了解本区域控规详细信息，可到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中心查询相关控规详细图则。
四、本版公告的规划内容以存档备查的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最新版本为准。
五、根据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涉及保密内容不予公告。
六、本规划最终解释权属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七、公告位置：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广元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中心网站及国家级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
八、公告期限：2025年10月13日-11月11日。
九、在公告期间如有意见和建议，可将书面意见投递到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办公室或将书面意见传真至3452515，并留下真实姓

名和联系电话。
十、咨询电话：0839-3452515

广元市自然资源局 2025.10

调整理由：

1、现行控规不符合当前已批复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强制性内容要求。

2、塔山湾地区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近期发展区，范围内有部分用地已收储为国

有建设用地，需尽快开展用地供应工作。

3、在编下西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方案现为初步成果，尚未完成报批程序，无法作为

规划管理工作的法定依据。

规划调整内容：

结合《广元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在编下西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现状建设情况及相关管控

要素，将原控规中防护绿地、公园绿地、商业用地等调整为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幼儿园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等，

并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规范标准，对地块容积率、建筑密

度、建筑高度等用地规划指标进行合理论证。

调整后用地指标情况一览表

规划调整方案：


